指责和申诉
1、定义
指责: (1) 对于认证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
     (2) 对于认证机构所发证书的用途
申诉: (1) 对于认证机构所作出的决定
2、关于指责或申诉的说明
    2.1  所有的指责或申诉必须是书面的, 口头的指责不予接受。
    2.2  指责可以是由个人或组织提出（鉴定机构、持证人、持证人的雇主或雇主的职员）。
    2.3  申诉是针对认证机构所作出的决定。
    2.4  认证机构负责人（主任）可以不求助于认证委员会而处理指责和申诉, 但如有涉及认证机构本身或事关重大的认证方针, 应提请由认证委员会正、副主任及其他有关委员（必要时包括申诉人在内）组成的会议进行讨论而决定其处理方案。
    2.5  对提出的书面指责或申诉, 应在两个月内予以处理。
    2.6  若以上述方式仍难处理时, 应提请认证委员会讨论, 讨论的方式可以是全体会议或是书面逐个征求意见。处理的时间期限为三个月。
    2.7  参加讨论处理方案的成员, 不应包括被涉及指责或申诉的人员, 以保持处理的公正性。
    2.8  认证机构应向指责或申诉者搜集所有有关资料, 以便了解问题的实况。
2.9  处理方案决定后, 由认证机构实施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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